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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統 令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5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 1 4 0 0 1 3 6 8 1 1 號 

茲依中華民國 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

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（修正本），公布中華民國 114 年度中央政

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註：附中華民國 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

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（修正本）上、下冊［內容載於本府全球資

訊網（網址：https://www.president.gov.tw）「總統府公報」-「公

報查詢」］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1 3 5 0 6 1 號 

茲增訂商港法第六十五條之四條文；並修正第十五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交通部部長 陳世凱 

商港法增訂第六十五條之四條文；並修正第十五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15 年 1月 5 日公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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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五 條  商港區域內停泊之船舶，商港經營事業機構、航港局或

指定機關認為妨礙船席調度或港區安全時，得令其於三個

月內離港；或指定地點令其移泊，未依規定移泊者，得逕行

移泊，並於完成移泊後令其於三個月內離港。 

商港經營事業機構、航港局或指定機關為維護港區秩

序、疏導航運、便利作業，得對港區內小船艘數、停泊位置、

行駛及作業，予以限制；必要時並得將小船移置他處停放。 

船舶、浮具未經商港經營事業機構、航港局或指定機關

同意，不得在港區內行駛或作業。 

第一項、第二項由商港經營事業機構、航港局或指定機

關執行移泊、停放所需之費用，由船舶所有人負擔。 

第六十五條之四  船舶經商港經營事業機構、航港局或指定機關依第十

五條第一項規定令其限期離港，無正當理由未於所定期限

離港者，不問屬於何人所有，由航港局或指定機關沒入之。 

依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留置之外國商船，經查有船舶

登記、船舶證書、國際海事組織船舶識別編號或其他船舶識

別資料與實際情形不符者，航港局或指定機關應令船舶所

有人或其代理人於三個月內補正正當理由、所有權證明文

件及相關船舶證書；屆期未補正者，該外國商船不問屬於何

人所有，由航港局或指定機關沒入之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1 3 5 0 7 1 號 

茲增訂船舶法第八條之一、第十條之一、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八十九

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七十二條、第八十二條及第一百條條文，公

布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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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交通部部長 陳世凱 

船舶法增訂第八條之一、第十條之一、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八

十九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七十二條、第八十二條及第一百

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15 年 1月 5 日公布 

第八條之一  下列船舶，除公務船舶於海上執法，或航行水域開啟船

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臺有危害船舶安全之虞者外，應於航

行或錨泊時，維持該設備正常運作，並發送正確之船名、國

際海事組織船舶識別編號、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及船舶呼

號等船舶識別資訊： 

一、依本法規定應裝設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臺之中

華民國船舶。 

二、於中華民國領海外界線以內水域或臺灣地區禁止

水域，依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規定應裝設船舶

自動識別系統船載臺之非中華民國船舶。 

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臺故障未能正常運作時，應即

通報航政機關，並依航政機關所定期限完成改善，或令其按

時通報船舶位置。 

第十條之一  非中華民國船舶於中華民國領海外界線以內水域或臺

灣地區禁止水域航行或錨泊時，船身應具備下列標誌： 

一、船名。 

二、 國際海事組織船舶識別編號。但依海上人命安全

國際公約規定無須具備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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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標誌應為正確標示，並不得毀壞、塗改或隱蔽。 

第十一條之一  總噸位一百五十以上之非中華民國船舶於中華民國領

海外界線以內水域或臺灣地區禁止水域航行或錨泊時，應

具備航海日誌，詳實記載航行活動；遇有事故者，並應一併

載明。 

前項航行活動及事故應記載事項如下： 

一、船舶開航前之船舶狀態。 

二、船舶航行期間與航程有關之詳細資訊。 

三、船舶發生事故或特殊事件之詳細資訊。 

四、 船舶錨泊或在港時之操作或行政事務資訊、與船

舶安全及保全有關之詳細資訊。 

第七十二條  自用遊艇，除本章、第一章、第十五條之一第二項、第

二十七條第一項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二十八條之一、第二十八

條之二第一項、第二十八條之三第一項、第二十九條第一

項、第三十條第一項、第三十二條、第四十條第一項、第四

十一條第一項與第二項前段、第八十四條第一項、第八十九

條第一項、第八十九條之一、第九十一條、第九十二條第一

項與第三項、第九十三條至第九十五條、第九十七條第一項

第一款與第三項及第九十九條至第一百零二條規定外，不

適用本法規定。 

非自用遊艇，除本章、第一章、第十五條之一第二項、

第二十七條第一項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二十八條之一、第二十

八條之二第一項、第二十八條之三第一項、第二十九條第一

項、第三十條第一項、第三十二條、第四十條第一項、第四

十一條第一項與第二項前段、第五章、第八十四條第一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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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九條第一項、第八十九條之一、第九十一條、第九十

二條第一項與第三項、第九十三條至第九十五條、第九十七

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三項及第九十九條至第一百零二條規

定外，不適用本法規定。 

自用遊艇及非自用遊艇準用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二項規

定，並應將遊艇證書繳回航政機關。 

第八十二條  小船，除本章、第一章、第十五條之一、第二十七條第

一項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與第三項、第二

十八條之二第一項、第二十八條之三、第四十條第一項、第

四十一條第一項與第二項前段、第八十九條第一項、第八十

九條之一、第九十條、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與第三項、第九十

三條、第九十四條、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九十八條

至第一百零二條規定外，不適用本法之規定。 

小船準用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二項規定，並應將小船執

照繳回航政機關。 

載客小船準用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。 

第八十九條之一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由航政機關依情節輕重，處船舶所

有人、船長、遊艇駕駛或小船駕駛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一千萬

元以下罰鍰，並得令其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按次處罰： 

一、 違反第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，未維持船舶自動識

別系統船載臺正常運作，或發送不正確之船舶識

別資訊。 

二、 違反第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，未即通報航政機關，

或未依航政機關所定期限完成改善，或未按時通

報船舶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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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違反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，船身未具備該項所

定標誌。 

四、 違反第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，未正確標示，或毀

壞、塗改、隱蔽標誌。 

五、 違反第十一條之一規定，未具備航海日誌，或航海

日誌未詳實記載航行活動或事故。 

前項情形，航政機關得令船舶進港並停泊至指定處所，

必要時，得洽請海岸巡防機關或其他機關協助通知及執行；

其進港及停泊期間所需費用，由船舶所有人、船長、遊艇駕

駛或小船駕駛負擔。 

前項進港並停泊至指定處所之船舶，進港後逾三個月，

未依第一項規定完成改善，而有妨礙港口或水域安全之虞

者，該船舶不問屬於何人所有，由航政機關或行政院指定之

機關沒入之。 

第 一百 條  本法關於船長或駕駛之規定，於代理船長、駕駛或執行

其職務者準用之。 

代理船長、駕駛或執行其職務者，違反前項準用規定

者，依第八十九條至第九十四條、第九十八條或第九十九條

規定處罰。 

本法關於船舶所有人於第八條、第八條之一、第十條之

一、第十一條之一、第二十八條之三、第三十條之一、第三

十四條之一、第五十二條第三項、第五十九條第二項、第七

十條、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於船舶租用人準用之。 

船舶租用人違反前項準用規定者，依第八十九條、第八

十九條之一、第九十條、第九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九十七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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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八條或第九十九條規定處罰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5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 1 4 0 0 1 3 5 0 8 1 號 

茲修正電業法第七十一條之一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經濟部部長 龔明鑫 

電業法修正第七十一條之一條文 

中華民國 115 年 1月 5 日公布 

第七十一條之一  以竊取、毀壞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裝置容量一百萬瓩

以上之水力發電廠、一百二十萬瓩以上之火力發電廠之主

要發電設備、燃料輸儲設備、控制室、開關場、資通訊機房，

或特高壓以上輸電、變電設備、調度室，或海底電力電纜之

功能正常運作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

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。 

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，而犯前項之罪者，處

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

罰金。 

前二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；因而

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

幣一億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

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。 

因過失毀壞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危害海底電力電纜之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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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正常運作者，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百

萬元以下罰金。 

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供第一項至第三項及前項犯罪用之工具、船舶或其他

機械設備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；其經裁判沒

收確定者，得視個案情節需要拍賣或變賣，或專案報准依下

列方式之一處置之： 

一、無償留供公用。 

二、廢棄。 

三、為其他適當之處置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5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 1 4 0 0 1 3 5 0 9 1 號 

茲修正天然氣事業法第五十五條之一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經濟部部長 龔明鑫 

天然氣事業法修正第五十五條之一條文 

中華民國 115 年 1月 5 日公布 

第五十五條之一  以竊取、毀壞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天然氣進口事業之

卸收設備、儲氣設備、氣化設備、摻配設備、高壓輸配氣設

備或監控調度中心之功能正常運作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

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。 

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，而犯前項之罪者，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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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

罰金。 

前二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；因而

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

幣一億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

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。 

因過失毀壞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危害天然氣進口事業之

海底輸氣管線之功能正常運作者，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役或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供第一項至第三項及前項犯罪用之工具、船舶或其他

機械設備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；其經裁判沒

收確定者，得視個案情節需要拍賣或變賣，或專案報准依下

列方式之一處置之： 

一、無償留供公用。 

二、廢棄。 

三、為其他適當之處置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5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 1 4 0 0 1 3 5 1 0 1 號 

茲修正自來水法第九十七條之一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經濟部部長 龔明鑫 

自來水法修正第九十七條之一條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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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5 年 1月 5 日公布 

第九十七條之一  以竊取、毀壞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自來水事業之海底

送水管線、與公共安全有關之自來水事業取水、貯水、導

水、淨水、送水、配水必要設施或設備之功能正常運作者，

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

下罰金。 

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，而犯前項之罪者，處

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

罰金。 

前二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；因而

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

幣一億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

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。 

因過失毀壞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危害自來水事業之海底

送水管線之功能正常運作者，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
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供第一項至第三項及前項犯罪所用之工具、船舶或其

他機械設備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；其經裁判

沒收確定者，得視個案情節需要拍賣或變賣，或專案報准依

下列方式之一處置之： 

一、無償留供公用。 

二、廢棄。 

三、為其他適當之處置。 

第一項所定與公共安全有關之自來水事業取水、貯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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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水、淨水、送水、配水之必要設施、設備，由中央主管機

關會商相關機關及自來水事業，衡酌其規模、供水量、所在

地區、影響民眾生命、身體、財產安全程度及影響經濟產業

程度等因素公告之；其異動時，亦同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1 3 5 1 1 1 號 

茲修正技師法第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技師法修正第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15 年 1月 5 日公布 

第 十一 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發給執業執照；已領者，撤銷或

廢止之： 

一、依第六條規定，撤銷或廢止其技師證書。 

二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 

三、受破產之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

定開始清算程序，尚未復權。 

四、 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，經中央主管機關邀

請相關專科醫師、技師公會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

小組認定。 

五、 依其他法律規定予以處分不得執行本法技師業務。 

六、 受本法廢止技師證書之懲戒處分。 

前項第四款小組之組成及運作方式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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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規定不發給、撤銷或廢止執

業執照者，於原因消滅後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執照。 

第四十二條  技師有第三十九條規定之情事時，由主管機關、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或技師公會列舉事實，提出證據，報請技師懲戒

委員會處理之。 

利害關係人發現技師有第三十九條規定之情事時，得

列舉事實，並提出相關事證，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技師所屬技師公會，審核後轉送技

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1 3 5 1 2 1 號 

茲修正電信管理法第七十二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電信管理法修正第七十二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15 年 1月 5 日公布 

第七十二條  以竊取、毀壞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海纜登陸站、機房或

與其連接之纜線、國際交換機房或衛星通信中心之功能正

常運作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

千萬元以下罰金。 

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，而犯前項之罪者，處

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

罰金。 

前二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；因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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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

幣一億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

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。 

因過失毀壞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危害海纜登陸站、機房

或與其連接之纜線、國際交換機房或衛星通信中心之功能

正常運作者，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百萬

元以下罰金。 

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供第一項至第三項及前項犯罪用之工具、船舶或其他

機械設備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；其經裁判沒

收確定者，得視個案情節需要拍賣或變賣，或專案報准依下

列方式之一處置之： 

一、無償留供公用。 

二、廢棄。 

三、為其他適當之處置。 

第一項所稱纜線，指海纜登陸站與機房向海一側之纜

線，及海纜登陸站與內陸介接站間之纜線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1 3 5 1 3 1 號 

茲修正氣象法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交通部部長 陳世凱 

氣象法修正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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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5 年 1月 5 日公布 

第二十一條之一  以竊取、毀壞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氣象設施或設備之

功能正常運作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

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。 

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，而犯前項之罪者，處

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

罰金。 

前二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；因而

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

幣一億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

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。 

因過失毀壞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危害氣象設施或設備之

功能正常運作者，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

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供第一項至第三項及前項犯罪用之工具、船舶或其他

機械設備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；其經裁判沒

收確定者，得視個案情節需要拍賣或變賣，或專案報准依下

列方式之一處置之： 

一、無償留供公用。 

二、廢棄。 

三、為其他適當之處置。 


